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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重要提示： 

1、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衡阳永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

永清”），本次担保金额为 25,000 万元人民币，专项用于“衡阳市城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 BOT 项目”。 

2、本次担保事宜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公司不存在对外逾期担保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推动衡阳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进展，公司全资子公司衡阳永清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5,000 万元，授信期限 1 年，授信业务品种为项目贷款，专项用于“衡阳市城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BOT 项目”建设，由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2、公司已于 2015年 12月 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5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本次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衡阳永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住 所：衡阳市高新开发区解放大道 19号 

法定代表人：刘佳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大气污染防治工程；重金属污染防治；火力发电工程的咨询、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计、总承包服务及投资；环境法律治理设施运营。（以上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涉及其他行政审批的凭相关证件经营）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衡阳永清的总资产：15,041.27 万元，净资产：

12,065.21万元 ，2014年度尚处于建设期无主营业务收入。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25,000 万元。  

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衡阳永清）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

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衡阳永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承接“衡阳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BOT 项目”，根据项目融资计划，部分资金需要通过项目贷款解决，以推

动该项目的顺利进行。董事会认为，衡阳永清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支持该公

司的发展融资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同意为衡阳永清上述银行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所审议的担保事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本次担保事项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同意上述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除本次对全资子公司衡阳永清的融资担保外，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均

无其他对外担保、逾期担保等情形。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03日 




